
法規名稱：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申請變更組織作業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98 年 01 月 07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八日修正生效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以下簡稱財

團法人私立學校），得申請單獨或合併變更組織為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但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有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情事，已申請改

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者，不得再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變更組織。
 

第 3 條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申請單獨變更組織時，應由董事會檢具變更登記聲請書、捐助章程、

財產清冊及相關證明文件，報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轉法院辦理法人更名之變更登記。
 

第 4 條
 

1  前條所定變更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之名稱及變更後學校法人之名稱。

二、財團法人私立學校創辦人名冊。

三、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名冊及其任期。

四、學校法人監察人名冊及其任期。

五、學校法人設立基金。

六、所設私立學校之名稱。

2  前項第五款學校法人設立基金，應不少於變更組織前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設校時法規所

定設校基金額度百分之三十。
 

第 5 條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依第三條規定所提之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不符本法或相關法令規定

者，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 6 條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依第三條規定完成法人更名之變更登記者，由學校法人及其所設私立

學校繼受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之權利義務。
 

第 7 條
 

1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與其他財團法人私立學校合併變更組織為學校法人及其所設私立學校

時，應由各該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共同擬訂合併計畫及合併契約，並檢具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向變更後學校法人主管機關（以下簡稱變更後之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會商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主管機關（以下簡稱

變更前之主管機關）後許可之。

2  前項合併計畫及合併契約，應經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始得為之。

3  變更後之主管機關為第一項許可前，應徵詢私立學校諮詢會之意見，並得徵詢相關機關

、學者專家之意見，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提出說明。
 

第 8 條
 

前條所定合併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合併計畫之緣起。

二、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之現況及問題分析。

三、合併規劃內容，包括發展願景、學校法人董事會之組成、學校法人監察人之聘任、

所設私立學校之學制規劃、校舍空間之配置與調整、行政組織架構、員額配置及財

務規劃。

四、合併規劃對教職員工工作權益及對學生修業權益之影響及其因應措施。

五、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教職員工人事及學生學籍等資料之保存措施。

六、合併期程及應辦理事項。

七、預期效益。

八、其他相關措施。
 

第 9 條
 

1  變更後之主管機關許可為新設合併者，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應於許可後四個月內

，共同訂定學校法人捐助章程，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核定。

2  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應依前項學校法人捐助章程規定，推舉創辦人一人至三人

，由創辦人於捐助章程核定後三個月內，準用本法第十二條規定，遴選聘任董事、監察

人，並於董事、監察人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後三十日內，召開董事會成立會議推選董事

長。

3  合併後學校法人應於前項董事長核定日起三十日內，由董事長檢具合併後學校法人之設

立登記聲請書、捐助章程、學校法人財產清冊及相關證明文件，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核

轉法人主事務所所在地之該管法院，辦理法人設立登記。
 

第 10 條
 

1  變更後之主管機關許可為存續合併者，存續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應於該合併計畫

經變更後之主管機關許可後四個月內，就存續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捐助章程中之組織與

運作等事項不符本法修正後之規定者，予以修正，並應將原捐助章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

之名稱修正為合併後學校法人之名稱，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核定。

2  存續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應依前項所定學校法人捐助章程規定，於捐助章程核定

日起三個月內完成合併後學校法人董事之重新改選、董事長之重新選舉，其任期重新起

算，並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核定。但捐助章程所定董事總額、資格不變，並由存續之財

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董事續任時，其任期照舊。

3  前項合併後學校法人董事會應於董事長核定日起三十日內，依第一項學校法人捐助章程

所定資格，遴聘監察人，並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核定。

4  合併後學校法人應於前項監察人核定日起三十日內，由董事長檢具合併後學校法人變更

登記聲請書、學校法人捐助章程、學校法人財產清冊及相關證明文件，報變更後之主管

機關核轉存續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設立登記時之該管法院，辦理法人變更登記。
 

第 11 條
 

1  變更後之主管機關為第九條第三項及前條第四項規定之核轉時，應通知因合併而消滅之

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主管機關為法人解散之處分，並由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主管機關通

知因合併而消滅之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依法向該管法院聲請法人解散登記。

2  前項解散處分及向法院聲請法人解散登記之通知，於變更後之主管機關與變更前之主管

機關為同一時，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於許可合併時，併同辦理。
 

第 12 條
 

1  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十條第四項所定合併後學校法人設立、變更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之名稱及合併後學校法人之名稱。

二、合併後學校法人創辦人名冊。

三、合併後學校法人董事名冊及其任期。



四、合併後學校法人監察人名冊及其任期。

五、合併後學校法人設立基金。

六、合併後所設私立學校之名稱。

2  前項第五款所稱合併後學校法人設立基金，應不少於變更組織前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於

設立時法規所定設校基金額度百分之三十之加總金額。
 

第 13 條
 

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依第七條規定完成合併變更組織者，合併後學校法人繼受因合併而

消滅之原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之權利義務。
 

第 14 條
 

1  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董事會未能於第九條、第十條規定之期限內完成應報核定之事項者

，應於期限屆滿十日前，檢具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向變更後之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

2  前項申請，經變更後之主管機關核准限期辦理而未完成，或其合併計畫涉有違法情事者

，變更後之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原合併之許可，並公告之。
 

第 15 條
 

第七條至前條規定，於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與其他學校法人申請合併變更組織為學校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時，準用之。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